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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名牌”乱象
“鸽牌”“鸽皇”两个商标，仅

仅一字之差，10余年间，重庆两
家企业先后经历行政程序、行政
诉讼、民事诉讼等数次“交锋”。
近日重庆高院对该商标侵权行为
判赔1000万元，创下重庆法院已
公开判决的商标侵权案判赔最高
金额。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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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企业做好服务，宁
波大港工业社区创新建立了企
业“烦恼指数”平台，企业、员工
通过线上线下十大途径畅通诉
求渠道，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走
访企业以及线上平台的舆情反
映等信息，进行及时汇总、分
析。社区还充分发动党群力
量，组建了社工、网格员分片区
服务，并在企业中发展区域职
工代表179名，信息员、民情观
察员3200多名。这些都充实
了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

（8月25日《宁波晚报》）

什么是企业的“烦恼指
数”？意思就是：影响企业发展
的困难、制约企业发展的障碍、
导致企业牵绊的问题。正是因
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
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才有了企业的“烦恼指数”。如
何为企业发展真正搞好服务，

宁波的这个工业社区依据当地实
际情况，创设性地建立了企业“烦
恼指数”数据库。

他们根据数据展开分析，并
重点关注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
设法通过“法管家工作室”“政企
互动会”“红明有约”等平台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社区能解决的社
区解决，社区解决不了的问题，还
会通过全区“烦恼指数”平台上
报，启动全区职能部门力量来解
决，尽力做到让企业满意。

“烦恼指数”是个崭新的提
法，这个崭新的提法是一种创新，
更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好渠道。一说到各种指数，我们
往往会想到“幸福指数”。“幸福指
数”的提法固然好，但是“烦恼指
数”更是脚踏实地为民服务情怀和
勇气的体现。敢于提出“烦恼指
数”说明为民服务的心是坚定的，
也是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我们
在公布“幸福指数”的同时，也应该

多些公布“烦恼指数”的勇气。把
所有的“烦恼指数”都化解了，才能
有真正的“幸福指数 ”。

建立“烦恼指数”数据库，不
是“没有面子的事儿”，而是通过

“辛苦指数”的付出，彻底化解“烦
恼指数”，实现“更加有面子”。说
到底，是真心办实事的作风。笔
者以为，这种“烦恼指数”的提法
是个好载体，延伸了来说，我们应
该将“烦恼指数”数据库更加宽广
化、延伸化，建立不同类型的“烦
恼指数”，比如百姓“烦恼指数”、
社区“烦恼指数”、基层“烦恼指
数”、经营“烦恼指数”等等。这就
是要正视所有的问题，并且为问
题的解决而不断努力。

建立“烦恼指数”数据库，彰
显真心为民勇气和情怀，不妨让

“烦恼指数”这个创新的概念，成
为为民服务的新路径、新载体。
只有勇敢面对“烦恼指数”，才能
提升“幸福指数”！

勇敢面对“烦恼指数”
才能提升“幸福指数”

□郭元鹏

日前，教育部网站发布消
息，为落实中央“双减”文件精
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
行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
依法履职、主动作为，积极开展
专项整治，发现并处理了一批
校外培训违规典型案例。

教育部公布的这5起典型
案例，涉及北京、湖南、浙江、福
建、江苏这 5 个省市，其中包
括：关于北京市查处“在职教师
违规补课”的案例，关于浙江省
查处“无证办学”的案例，关于
湖南省查处“培训机构违规收
费”的案例，关于福建省查处

“发布虚假广告”的案例，以及
关于江苏省查处“内外勾结、监
管失职”的案例。

“双减”政策落地后，培训
市场一片哀鸿。受“双减”冲
击，多家培训巨头宣布大规模

裁员，有些培训机构在想方设法
积极转型，而有的却在变通，采
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
来应对。虽然大部头培训机构
都表示，将深刻认识“双减”重大
意义，坚决拥护中央决策部署。
但其他小部头或“三无”培训机
构“明里服从、暗中对抗”可能仍
会上演。

而在教育部通报并处理的这
5 起校外培训违规典型案例中，
既有在职教师违规补课、无证办
学、违规收费、发布虚假广告这样
的常见违规办学案例，也有“内外
勾结、监管失职”这种违规办学新
动向，因为后者是一起典型的内
外勾结案。负责监管工作的人不
仅不履行疫情防控管理监督职
责，反而为违规办学的人通风报
信！

可见，在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的当下，一定要注意校外培
训机构违规办学新动向。中央下
如此大的决心要解决校外培训乱
象问题，不仅是把时间留给学生，
也是为了净化教育环境、减少家
庭开支、实现教育最大化平等和
公平。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还想
钻政策的空子，并自以为是的话，
必将以失败告终。

总之，这 5 起案例确实都很
典型，也是新动向，需警惕校外培
训机构违规办学新花样。尤其是
在“双减”政策落地后，必须防止
校外培训机构“见招拆招”，转入
地下，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掩盖违
规办学。对此，从加大监管力度，
到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让孩
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再到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
等等，都必须跟上，由此才能达到

“双减”的目的。

警惕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新花样
□刘天放

近日，北京海淀市场监管
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李某违法广
告案。当事人在其个人微博号
发布了品牌女性内衣广告。内
容含有“一个让女性轻松躺赢
职场的装备”等内容，附带当事
人推介该商品的视频。女性立
足职场，靠的是能力和努力，上
述广告将“职场”与“内衣”挂上
关系，可以“躺赢职场”，是对女
性在职场努力工作的一种歧
视，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行为，文
案内容低俗，有辱女性尊严。
当事人作为公众人物在广告中
利用自身的知名度为品牌女性
内衣作推荐，属于广告代言行
为，且并未使用过该商品。北
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6月作出行政处罚：一
是没收违法所得 225573.77
元；二是罚款 651147.54 元。
据报道，该案例中的李某是知

名脱口秀演员李诞。
（8月25日《新京报》）

生产经营者发布广告的本意
是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消费者，
占据更多市场份额。为此，一些
经营者、策划者、广告代言人不惜
频频祭出各种新奇、奇特的广告
语或者广告画面以博取关注。但
现实中，不乏有人逾越界线，将歧
视女性或特殊群体或者明显低俗
恶俗的画面应用到广告之中。如
除李某所发布的恶俗广告外，
2017年11月份，绝味鸭脖发布了
多个涉嫌低俗、带性暗示的广告
文案，让网友见后直呼“辣眼睛”，
此后被处罚60万元。

这样明显带有歧视女性、消
费女性的恶俗广告，既让公众的
观感和心理受到了挑逗和刺激，
更让女性等群体感受到满怀恶意
的侮辱和歧视。而且，类似广告

已经涉嫌严重违法。根据《广告
法》，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
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
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
暴力的内容。

由此可见，发布歧视女性的
低俗、恶俗广告的行为被处罚一
点也不冤。这既是对那些想靠恶
俗营销赚流量行为的当头棒喝，
也是对女性权益的有力维护，更
是对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捍
卫。这也警示市场主体和公众人
物，在互联网时代从事代言的门
槛固然很低，且红遍全网的机会
很大，但如果不谨慎而为，翻车的
概率也很大。因而，其从事广告
代言活动时势必心存敬畏，把法
律、诚信、公序良俗放到心上。尊
重消费者的智商和审美观，不能
罔顾公众人物的形象和社会责
任，像江湖游医那样随意发布辣
眼睛的低俗、恶俗广告。

发布歧视女性广告被罚具有警示意义
□史洪举

有此
一说

怎样激发孩子的兴趣，让他们
发现自己的特长？假期是一个难
得的时间窗口。家长们不妨给孩
子一个机会，充分激发他们的自主
性，引导他们学会合理规划假期、
安排时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获得
更有效、更个性化的成长。正如有
学者提出的：“好的教育，应该是培
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
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人民日报：《用好假期，
拓展成长的广度》

我们乐见更多“小众”博物馆
走红，为美好生活加分。博物馆
或许是距离我们生活最近的“诗
与远方”，也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
课堂。只有把更多人请进来，才
能更好地把文化送出去。不妨借

“博物馆热”之春风，让更多“小
众”博物馆被“看到”。期待博物
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近些、
再近些。

——广州日报：《“小众”博物
馆可以更出众》

其实，像黎海坚这样带着亲
人上大学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
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背着
父亲上大学的黄来女，带着奶奶
上大学的代丽飞、刘琳、刘媛……
他们用行动诠释了爱与善，在求
学和亲情之间互相成全，感动了
许多人、温暖了许多人。

——南方日报：《尽孝不能
等，感动天下人》

【下期话题】

由于工作早出晚归，家住北
京市海淀区的小赵晚餐经常点外
卖。近日，小赵在某外卖平台上
点一份烧烤外卖时，发现打包费
竟然按串收。记者采访发现，小
赵的遭遇并非个例，打包费已经
成为一些外卖平台商家赚钱的套
路。对此，你怎么看？

外卖打包费

@笑呵呵“傍名牌”产品均
建立在对品牌企业知识产权的侵
扰之上，不仅影响正规厂家的声
誉和效益，而且因质量和售后服
务方面存在缺陷，也给“傍名牌”
产品的消费群体带来意想不到的
烦恼。

@黑土地 事实上，正因为商
标批准和管理部门对申请商标门
槛太低、把关不严、监管缺位，才
导致一些无德甚至违法商标相继
出笼，当引起有关部门警醒与反
思。针对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行
为，除了对违法商标进行依法注
销之外，还须对涉事企业及个人
进行严厉查处。

北京国贸附近公司众多，客流
量巨大，周边有多家中高档西餐
厅。记者8月24日进行调查发现，
对于消费者自带酒水的行为，多个
店家以酒水服务费、酒具使用费、杯
子租赁清洗费等名义，每瓶少则收
取100元，多则收取三四百元的“开
瓶费”。记者已将采访中了解到的
相关情况，向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进行反映。

（8月25日《北京青年报》）

餐厅“开瓶费”

从表面上看，餐厅收取“开瓶
费”，是一种变相宰客行为；但从本
质上看，则是对自带酒水的一种变
相抵制。换言之，酒店收取“开瓶
费”，实际上是“禁止自带酒水”的一
种变异。此前据媒体报道，北京工
商部门将“禁止自带酒水”划分到违
法范畴，受到中国烹饪协会的强烈
抵制。客观地讲，餐饮企业“禁止自
带酒水”，并非一无是处；工商部门
对“禁止自带酒水”进行规范，也并
无不妥。因此，各方及广大消费者
要理性看待“禁止自带酒水”，既不
能让其成为餐饮企业拒绝提供服
务、乱收费的“挡箭牌”，也不可将其

“一棍子打死”，定性为违法行为。
可见，餐厅收取“开瓶费”，实为

自带酒水之惑。事实上，对于是否
“禁止自带酒水”，监管部门根本没
有必要为此作出倾向性的规定，应
该交由餐饮消费市场去定夺。餐
饮企业可以“禁止自带酒水”，消费
者也可以拒绝进入消费，这本来就
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全凭
餐饮企业和消费者自由选择，充分
博弈。

当然，对于那些高档、豪华的星
级大酒店，可以“禁止自带酒水”，保
证酒店声誉和酒水质量、品质；而对
于那些面向普通消费群体的便民餐
饮企业，就不可“禁止自带酒水”了，
要以更加便捷的服务方式，满足广
大消费者的需求。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是否“禁止自带酒水”，餐饮企
业和消费者都要为自己提供的酒水
质量负责，任何一方出了质量问题，
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须标本兼治才行
□付彪

从媒体调查情况看，7年前就已
经被定性为霸王条款的“开瓶费”，
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治。一些餐饮经
营者往往以酒水服务费、酒具使用
费、杯子租赁清洗费等名义，变相向
消费者收取“开瓶费”，且越是高档
餐厅越敢收。

专家表示，解决“开瓶费”问题
的关键，在于明确餐饮企业的违法
责任。就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对收取“开瓶费”的权利、责任、
义务、处罚办法要进一步明确。在
增值服务收费问题上，地方政府可
组织餐饮协会、消协和工商、物价等
部门，通过调研制定出一个合理合
法的收费标准，无论在餐厅购买还
是在外购买，没有特别明显的价格
差异。

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
度，定期组织执法检查，依法惩戒商
家的乱收费行为，视情拉入“信用黑
名单”，加大违法成本，形成违法警
戒效应。今年６月，南京一餐厅违规
收取2元餐具费被罚 9000 元，就是
一堂生动的法治警示课。行业协会
商会、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也应加
强日常监督，引导和倒逼商家守法、
规范经营。如此，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实为“自带酒水”之惑
□张西流


